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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度桃園市政府衛生局 

第 2 次 B 單位聯繫會議資料 

壹、 時間：111 年 11 月 30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貳、 地點：桃園市政府 B2 大禮堂 

參、 主席：長期照護科余正麗科長 

肆、 前次會議紀錄確認：（附件 1） 

伍、 會議追蹤事項辦理情形：無 

陸、 衛生局工作報告 

一、 照管中心宣導事項 

(一) 專業服務： 

1. 有關專業服務紀錄內容需包括個案/照顧者學習情形與回饋、

指導說明可看出有漸進式提升適當之活動挑戰等，以呈現

個案學習歷程為主，作為爾後延案時參考，仍有不清楚的地

方，請參照復能操作指引範例進行書寫，補充資料如附件 2。 

2. 第一次服務內容，請詳載個案狀態、個案評估結果，及經與

案家討論的專業復能目標等。 

3. 個案若有需求改變、調整目標、異動通報、轉介建議及特殊

情形時，請於照管系統進行異動通報並和照管中心/A 單位

進行討論。 

4. 若服務 3 至 4 次後，個案無明顯改善，可滾動式修正執行

方法或策略，並留下紀錄或異動通報。 

二、 單位行政配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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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核銷注意事項： 

1. 請各單位於每月 5 日前於支審系統完成申報流程，並於每

月 10 日前將紙本核銷資料寄送本局，如超過每月 5 日才送

審核的單位，請單位於次月再行申報。 

2. 關於 112 年服務費用申報領據，修改如附件 3。請各單位明

年使用新版的領據辦理核銷請款。另請款領據如機構名稱

與入帳名稱不一致，請檢附服務機構匯款資料切結書。 

3. 關於民眾確認單，請各單位應先填妥確認單上個案基本資

料、當日服務日期、服務起訖時間及當日服務提供者簽章，

並於該次服務結束時提供給個案家屬確認及簽名。提醒各

單位，於服務未完成前，不得要求個案或家屬預簽民眾服務

確認單。 

(二) 同時段服務不同個案異常事件： 

1. 近來查有同一服務人員於同時段服務不同個案情事，包括

居家服務、居家喘息、專業服務、機構喘息服務互有時段重

疊，本局會請單位針對異常事件進行說明，請各單位確實依

「實際服務情況」申報，若發現為虛報、浮報服務費用除將

依契約規範不予支付服務費用，112 年也將加入記點及終止

契約規範。 

2. 另擅自運用他人私章蓋印或非本人署押（署名劃押，包括簽

名、蓋指印、或以其他符號代替簽名等。）等業務不實之記

載，涉刑法及違反長期照顧服務法規定，請各單位善盡管理

督導之責。 

(三) 111 年查核專業服務單位，常見樣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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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個案服務契約書： 

(1) 單位與個案服務契約書未有機構大小章，僅有服務人員

簽章，依契約書簽訂合法效力，並為避免爾後雙方爭議，

維護單位及服務個案權益，提醒各單位與服務個案簽訂

服務契約書時，契約書應蓋印機構負責人私章及單位章

（大小章）。 

(2) 本局接獲民眾反映未收到服務費用收據，請各單位應於

提供服務後，確實開立收據予以服務個案或家屬。 

2. 長照人員繼續教育訓練： 

長照人員繼續教育時數未達每年至少完成 20 小時，依據

長照服務法第 18 條規定，長照人員應接受 6 年 120 積分

在職訓練，為避免長照人員迄第 6 年累積未完成時數過多，

造成長照人員學習負擔，影響服務品質，請各單位協助向

同仁布達。 

(四) 長照人員認證登錄： 

1. 請單位遵守長照人員登錄認證事宜，如長照人員登錄異動

內容時，應自異動之日起 30 日內，由該長照機構報所在

地主管機關核定，違者依長服法第 53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

定，處新臺幣 6,000 元以上 3 萬元以下罰鍰。 

2. 提醒依據 111 年 9 月 2 日新公告之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

認證繼續教育及登錄辦法第 18 條敘明登錄之長照服務單

位，以一處為限。 

(五) 服務紀錄查核：  

每月查核照管平台服務紀錄，查有單位服務紀錄登打時間為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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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時間登打，依據桃園市政府特約長期照顧服務契約書第 15 條

權利及責任敘明，乙方（服務單位）應於服務完成後，3 個工作天

內登錄個案服務紀錄，詳實登載於甲方（桃園市政府）指定之資

訊系統，請各單位留意服務紀錄登打時效，另提醒接受派案後應

於 5 個工作天內提供第 1 次服務，如因不可抗力因素請於系統進

行異動通報。 

(六) AB 聯繫會議：  

B 單位需參加特約服務區域內所有 A 單位辦理之聯繫會議，且每

個 A 單位辦理場次皆需至少參與 1 場，以利橫向溝通討論，提升

服務品質。 

(七) 長照服務使用資格注意事項：  

照管系統中個案的「基本資料」頁面有身心障礙手冊（證明）的

核發/有效日期，B 單位服務人員發現個案手冊（證明）逾期，請

異動通報照管中心和 A 單位。 

柒、 提案討論 

提 案 一 

案    由：針對 111 年專業服務查核指標（成效追蹤情形）之執行現況造 

          成負擔，提請討論。（提案單位：善食營養中心） 

說    明： 針對 111 年專業服務查核指標「參、服務品質」4-2 成效追蹤

情形及比率-結案後第 1 個月 、每 6 個月進行追蹤，該指標在

實際執行面上需花費人力一一電話詢問追蹤個案及其家屬，

現本中心個案量不多，但追蹤頻率確實已造成單位負擔。 

單位建議： 針對各單位夥伴如何執行該查核指標，提請討論。 

提 案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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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個案或案家對於服務治療師的滿意度調查執行疑問，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善食營養中心） 

說    明：現行以 Google 表單給予個案或其家屬進行填寫，但因部分個

案及其家屬對於網路問卷操作不易；若使用紙本問卷，恐讓治

療師自行隨意填寫，而導致滿意度調查失真；若皆由中心督導

執行電訪滿意度調查，個案量多時，亦會增加督導負擔。 

單位建議：針對各單位夥伴如何執行滿意度調查，提請討論。 

捌、 臨時動議 

玖、 散會 


